
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

《中医药法》将中医药的医疗、
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及国际
交流等纳入法律框架，反映了近年
来中医药发展实践中一些成熟经验
和好的做法，凝聚了社会各界和中
医药行业的共识和智慧。

贯彻贯彻《《中医药法中医药法》》
促进中医药健康发展促进中医药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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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乃中医成才之捷径。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
践，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博采众长，广涉医籍，辨证论治。路
在脚下，须脚踏实地；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爱岗敬业是真谛。
路漫漫其修远兮，为振兴中医，吾将上下而求索！

——刘静宇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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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宇是开封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
师，首届河南省名中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他担任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河南省中医药学会
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开封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荣获
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高徒奖，第二届全国百名杰出青年
中医奖，开封市卫生科技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团队研发的“脐腰治
疗带和癫痫治疗帽”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开封
地区气象因素与农村居民患病现状的相关性研究》荣获
河南省三等奖、《改良护理降低重症脑卒中患者深静脉置
管感染发生率的临床研究》荣获河南省科技成果奖等。
他善于治疗内科疑难杂症，尤其擅长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糖尿病、冠心病、哮喘等疾病。

崇尚仲景学说，善用经方治疗肝胆病

刘静宇用中医药治疗肝胆病，方精药简，用药醇和，
疗效巩固、持久。结合多年的临证经验，他认为，张仲景
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不仅填补了《黄帝内经》在临床医学
方面的不足，还开辟了中医辨证论治之先河。刘静宇对
中医经典著作、历代医家派别之观点不生搬硬套、人云亦
云，主张破除门户之见，学各家之长，择其善者而从之，兼
收并蓄，取精用宏。他强调，研读经典，要“明其理，知其
要”，融会贯通，要将经典理论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在实践
中加深对经典理论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经过反复临床，
不断总结经验，以达到提高疗效之目的。

刘静宇对《伤寒杂病论》有较深研究，且善用经方，
多有心得；临证时，运用其治疗肝胆病，医案也颇多。比
如应用五苓散变方消水汤治疗肝硬化腹水；以半夏泻心
汤为主拟方，用胆宁汤、胆宁胶囊治疗胆囊炎、胆结石；
应用大柴胡汤治疗胰腺炎以及肝脓疡；应用嫩茵陈蒿汤
治疗阳明发黄、肝胆湿热所致的阳黄等。刘静宇受张仲
景的半夏泻心汤等组方用药方法的启示，针对现代肝胆
病临床常见寒热错杂、虚实并见的复杂证候，常以寒温
并用、补泻兼施之方剂而取得满意疗效。比如治疗胆结
石，时常辛凉与辛温并用。他对张仲景之用药方法、组
方原则亦推崇备至，且领会深刻。他在学习张仲景之经
方时，旁及诸家，既悟经方之旨，又集时方之长，提出了

“祛水、舒肝、扶正”3个阶段疗法治疗肝硬化腹水的治疗
思路，经临床验证，取得了满意疗效。

总结临证经验，提炼验方治疗肝胆病

刘静宇不但崇尚经方，而且善于总结医案，在学习古
代、近代医家临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
验，形成了一系列辨证治疗肝胆病的常用经验方。针对
慢性肝病常见证型，他分别以自拟系列经验方加减治
疗。这些经验方应用起来不但疗效显著，而且突出了中
医个体化治疗的优势和特色，既便于熟练掌握，又利于在
临床上推广应用。他对临床辨证十分精细，遣方用药也
各有差别。对于慢性肝病同属肝胆湿热证者，比如热重
于湿，则选用清热化湿汤治疗；湿重于热者，选用黄芩滑
石粉汤治疗；湿热日久，热毒壅盛或者兼有黄疸者，选用
疏肝解毒汤治疗。同是肝胆湿热之证，因湿与热的轻重
不同、毒邪分量有别，遣方用药亦有区分。对于肝病常见
的肝郁脾虚证，治疗时用疏肝健脾汤；对于肝郁脾虚夹瘀
者，治疗时用疏肝健脾活血汤；肝郁脾虚兼有瘀热者，治
疗时用刘氏逍遥汤；治疗胆病，主要应用胆宁汤和胆宁胶
囊；胆病合并结石者，可选用温胆排石汤治疗。总之，对
于肝胆病经验之丰、用功之深、用心之细、用方之巧、用药
之妙，从其验方中可见一斑。

重视系统观念，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刘静宇不仅博采中医各家所长，还重视西医之长。
他认为，随着西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新的疾病不断
被人们发现，过去尚未被认识的疾病已经得到科学证实，
这就为中医学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辨证与辨病相结
合。他遵照古人之训，并汲取西医学之精华，在把握中医
辨治思维的基础上，主张辨病和辨证有机结合起来，达到“疗效为先”的目的。
在临床上，遣方用药时，他灵活参考中医药的现代药理研究成果。在肝胆病的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他特别强调，中西医结合与保持中医特色之间不矛盾，
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他这种与时俱进的现代中医诊疗观，既保持了中医
特色，又发展了中医理论。在临床上，他辨证施治肝胆病时常能够取得满意的
疗效，尤其在难治性腹水、长期黄疸不退、丙肝肝硬化等疑难杂症治疗方面能
够取得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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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医
药工作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
生选择就读中医药院校，也有
越来越多的中医药毕业生矢志
不渝、坚定不移地走中医药职
业道路。因此，这些学生毕业
后，就到各级中医医院工作。

青年中医是最富有朝气、
最富有梦想的群体，也是中医
药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力量，
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希望。重视
他们、肯定他们、包容他们、培
养他们，有利于更好地发展中
医、振兴中医，进而满足广大患
者对中医药的需求，让中医更
好地走向世界。

目前，有一些医疗卫生机
构，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对青年中医人才重视程度不
够，培养数量不足，没有建立健
全岗前培训机制，致使他们没
有接受规范化培训的机会。有
一些医院一味地偏爱“名老中
医”，并想方设法聘请“名老中
医”，而疏忽了培养青年中医。
有一些医院对青年中医关爱力
度不够，没有给他们提供良好
的成长空间，不肯定他们的诊
疗能力，没有定期对他们进行
带教培养，没有营造培养青年
中医的氛围。这导致一部分青
年中医相继改行，转为西医，
变成了挂着中医牌子，干着西
医工作的“假中医师”。

在大力建设健康中国的
今天，各地不但要多安排名

额，尤其是编制名额来招聘青
年中医，而且在招聘后，要给
青年中医创造更多的成长空
间、给予更多的培养机会，让
他们安心工作、研究，帮助他
们提高中医诊疗水平，让他们
有机会、有条件、有空间开展
工作，更好地从事中医药临床
和科研工作。同时，要强化师
徒结对事项，注重以门诊带
教、开展讲座和病例讨论会等
方式对青年中医进行培养，让
他们更好地掌握、继承中医专
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
术专长，不断提高临床技术水
平，尽快成长为有志青年。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
院）

要重视培养青年中医
□徐志胜

针对中医药行业中存在的服务
不规范、中药材质量下滑等问题，

《中医药法》坚持扶持与规范并重的
原则，进一步规范中医药从业行为，
保障医疗安全，提升中药材质量，让
中医药更好地服务群众生活，进而
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

《中医药法》提出，开展中医药
服务应当符合中医药服务基本要
求，发布中医医疗广告应当经过审
查、批准，发布的内容应当与批准的
内容相符。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
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
范和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

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中药
材质量安全。这些政策的制定让中
医药的质量得到保证，中医药的品
质得以被群众信赖，中医药事业得
以健康发展。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1 月 26 日，“郑州市骨科
医院、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
院区脊柱微创技术联盟揭牌
仪式暨椎间孔镜学术推介会”
在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院
区举办，这标志着两家医院骨
科联盟关系成立。举办本次
活动，旨在建立两家医院的

“医疗联合体”，提升新郑市
及周边地区的骨科诊疗水平，
进而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好的
服务。

郑州市骨科医院副院长
梅伟、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
院区院长宁振东及领导班子
成员、医护代表等80余人参加

了本次活动。
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

院区副院长王晓征致欢迎词，
对支持医院脊柱微创技术联
盟揭牌活动的各位负责人表
示感谢，同时热烈欢迎郑州市
骨科医院的专家代表团，并展
望了两家医院骨科联盟的美
好未来。

宁振东在揭牌仪式上说：
“脊柱微创技术联盟的成立，
是新郑市骨科脊柱微创治疗
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不仅填
补了新郑市的一项技术空白，
还使新郑市骨科疾病的治疗
手段更加完善，为脊柱病患者
带来了佳音。”

郑州市骨科医院副院长
梅伟发表致辞：“两家医院的
携手，有利于实现分级诊疗，
建立健全医疗联合体内的双
向转诊、资源共享机制。”

揭牌仪式结束后，在第一

会议室，郑州市骨科医院专家
杨勇、孙宜保，新郑市人民医
院人民路院区骨科一病区主
任王泽良、骨科二病区主任尹
永涛开展了以骨科为主题的
学术讲座，分享了治疗方案及
临床经验，包括人工关节长期
生存、骨折治疗、膝关节置换
的操作、小儿骨折和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微创治疗、初次髋关
节置换手术等，为在场的骨科

医师和相关医护人员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骨科脊柱微创技术联盟
成立后，可以充分发挥两家医
院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医
院之间、科室之间及专科专病
之间的对接，更好地实现分级
诊疗“优化”和优质医疗资源

“共享”。
（作者供职于新郑市人民

医院人民路院区）

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院区 郑州市骨科医院

举办“脊柱微创技术联盟揭牌仪式暨椎间孔镜学术推介会”
□谢奕潇 文/图

活动现场

中西医并重 中西医结合

《中医药法》涵盖了中
医 药 事 业 发 展 的 各 个 方
面 ，在 中 医 药 的 地 位 和 作
用、中医药服务、中药保护
与发展、中医药人才培养、
中 医 药 科 学 研 究 、中 医 药
传承、中医药文化、保障措
施 、监 督 管 理 等 方 面 做 出
了 具 体 规 定 。《中 医 药 法》
具有鲜明的特色；贯彻、实

施 好《中 医 药 法》，就 必 须
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

《中医药法》明确了中
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
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
医 药 的 统 称 ；中 医 药 事 业
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国 家 要 大 力
发 展 中 医 药 事 业 ，实 行 中
西 医 并 重 的 方 针 ，建 立 符

合 中 医 药 特 点 的 管 理 制
度 ；发 展 中 医 药 事 业 应 当
遵 循 中 医 药 发 展 规 律 ，坚
持 继 承 和 创 新 相 结 合 ，保
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
势 ；国 家 鼓 励 中 医 西 医 相
互学习，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
西 医 结 合 ，逐 步 发 挥 出 特
色和优势。

《中医药法》充分考虑
到中医药的特点和发展需
要，对医师执业、药品管理
等制度进行规定。必须建
立，比如中医医师资格管理
制度；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
中医和经过多年实践、医术
确有专长的人员，经过实践
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可获
得中医医师资格等，这一规
定为通过师承、家传等非学

历教育方式学习中医的人
员，开辟了通过实践技能及
效果考核取得中医医师资
格的途径，有利于发展中医
药事业。

《中医药法》明确生产
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来源
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
方制剂，在申请药品批准文
号时，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
全性研究资料。笔者认为，

此处对中药复方制剂审批
程序的简化，主要是考虑到
这类药品有长期临床应用
基础。对仅应用传统工艺
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和委
托配制中药制剂，由现行的
许 可 管 理 改 为 备 案 管 理 。
这一规定是对药品管理办
法关于院内制剂配制规定
的一个特别补充，符合中医
药的特点和实际需求。

依法办事 规范管理


